
宜蘭縣立復興國中選習113學年度技藝教育課程說明及申請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年 3月18日 遴輔會議通過 

一、 本校113學年度開設班別：上課時間：每週三下午第五節至第七節 

※採依志願職群申請，每學期限申請一職群，可申請單一學期或上下二學期(※食品-餐旅;土木建築-電機電子)。 

類別 上課地點 
上學期職群 
名額(上限) 

下學期職群 
名額(上限) 

職群對應內容 

自辦班 
本校專科

教室 

食品職群(烘焙) 

22人 

餐旅職群(中餐) 

24人 

食品群：中式米食麵食加工、烘焙等 
餐旅群：廚藝、旅館實務、餐服技術等 
土木建築群：識圖與製圖、砌磚基本介紹等 
電機電子群：基本室內配線、電子應用、

資訊應用等 
醫護群：護理基本工作等 

合作班 羅東高工 土木建築14人 電機電子14人 

合作班 聖母專校 醫護15人 — 

二、 遴薦對象：凡本校八年級在籍學生且對技藝教育有興趣者。 

三、 遴選時程： 

(一)公告113學年度技藝教育課程說明及申請表：即日起至遴選日止。 

(二)技藝教育課程及遴薦辦法說明會(學生場)：4/17(三)班級經營課 @第一會議室(需登記參加) 

(三)有意願報名者繳交申請表：即日起-5/6(一)午休止，親送至輔導處生涯發展組 

(四)技藝教育課程遴選—筆試：(暫定)5/17(五)午休-班級經營課 @第一會議室 

(五)技藝教育課程遴選—面試：5/29(三)下午 @輔導處團輔室 

(六)本校技藝教育遴輔會審查：5/30(四)-6/3(一) 

(七)公告錄取名單：6/3(一)於本校官網 

四、 遴選原則：  

(一)具技藝傾向並有心學習者。 

(二)上課學習態度佳，願意配合學校規定，無嚴重偏差行為者。 

五、 成績計算方式： 

(一)筆試：依申請類別提供學科題庫100題，由題庫內抽選命題為筆試題目，總分100分，占遴選

成績40%。 

(二)面試：採團體面試，由學生回答提問，說明其申請選習技藝課程之動機及個人期待等，占遴

選成績40%。 

(三)獎懲紀錄：日常生活表現(獎懲紀錄)，採計至5/1止，銷過後累計警告乙次扣1分(小過乙次換

算3次警告；大過乙次換算9次警告)，扣到本項零分為止，占遴選成績20％。 

(四)超額同分比序方式：依序為1.低收入戶。2.綜合活動領域前三學期平均成績。3.科技領域前

三學期平均成績。4.性向測驗結果符合適合發展職群。5.具技藝相關競賽獲獎事實者。 

六、 注意事項： 

(一)技藝教育課程講師費及材料費由教育部補助，學習過程不需繳交任何費用。 

(二)技藝課程上課時間為週三下午，參加學生將無法參與原班級該時段課程。經錄取後，無故退

班者將以校規處分，請同學與家長於報名前慎重思考。 

(三)每學年開課一個月內，學生如因學習適應或個人因素等問題申請退選者，需填具「放棄選習

技藝教育課程申請表暨家長同意書」，送交遴輔會議討論決議後，得以輔導退班，並得由原

申請學生排序遞補缺額。 

(四)選習技藝教育課程期間：1.學生未遵守選習職群學校之班級規定者，視情節輕重予以校規處

分並違規記點，累計達三點(含)者；2.學生選習技藝教育課程期間，其日常生活表現有違反

校規達警告三次或小過乙次(含)以上處分且情節嚴重者;3.參加技藝教育課程無故缺席達3次

者。經遴輔會議討論予以輔導退班或議決處置方式。 

(五) 上述 (四)原因輔導退班所空出之缺額，倘開課已逾一個月，考量課程銜接，將不再遞補缺額。 



輔導處填寫 

請學生勿填! 

宜蘭縣立復興國中選習113學年度技藝教育課程申請表 

繳交期限：即日起-5/6(一)午休止，親送至輔導處生涯發展組 

一、基本資料： 

班級  座號  性別 男 女 姓名 
 

身份證字號  出生年月日 
西元 

______年 ___月 ___日 

二、申請選習職群：請打✓ 

※採依志願職群申請，每學期限申請一職群，可申請單一學期或上下二學期(食品-餐旅;土木建築-電機電子) 

上學期上課  下學期上課 

選習職群 上學期職群  選習職群 下學期職群 

 食品職群(烘焙)   餐旅職群(中餐) 

 土木建築   電機電子 

 醫護    

三、審查資料：請自校網成績查詢https://std2.ilc.edu.tw/score/，查詢個人資料 

項目 內   容 輔導處審核 

(一 )遴選

成 績採計

項目 

◆日常生活表現(獎懲紀錄)（採計至5/1止）查詢日期:_______ 

警告(-1)______次，小過(-3) ______次，大過(-9) ______次。 

 

(二 )同分

比序項目 

◆綜合領域、科技領域前三學期成績(小數點以下二位四則五入) 

 綜合 科技 

 輔導 童軍 家政 生活科技 資訊科技 

七上      

七下      

八上      

計算平均      

領域平均   
 

 

(三 )同分
比序預目 ◆具技藝相關競賽獲獎事實者，請附獲獎證明；無者免附。 

 

四、家長同意書 

本人已詳閱背面技藝教育課程說明內容，並同意本人子弟參加技藝教育課程遴

選。倘獲錄取，本人將促孩子認真學習，努力試探自己的興趣，並完成整期之課

程，若無故曠課或要求退班，將影響孩子相關權益，並接受校規處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學生簽名: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導師簽名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https://std2.ilc.edu.tw/score/

